
2025 级知识产权专业（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试点班）

遴选方案

为深入贯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上海市重点领

域（科技创新类）“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关于加快建设上海高水平知

识产权人才高地的实施意见（2023-2025 年）》等国家与地方战略文件精神，主

动对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的迫切需求，特开展 2025 级知

识产权专业（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试点班）（简称“试点班”）的遴选工作。

本次遴选旨在通过科学、公正、规范的选拔机制，为试点班选拔具备卓越潜质的

优秀学生。

一、遴选目标和原则

本次遴选的核心目标是：围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主线，选拔出外语能

力突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潜力显著的学生，使其进入试点班接受专门化培养，

最终成为能够有效服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与上海产业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

涉外法治专门人才”。遴选工作需确保新生力量与试点班的定位相匹配，为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的知识产权后备力量奠定生源基础。

为确保遴选工作的质量和公信力，整个选拔过程将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资格审核、材料评审及面试考核，均适用同一标准。所有

环节透明、规范，保障每一位符合条件申请者的平等竞争权利。

2.科学评价原则：通过面试全面评估学生的政治素质、知识结构、法学素养、

学习能力、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力求对申请者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科学评判。

3.择优录取原则：遴选全过程坚持竞争择优。最终录取严格依据量化考核结

果进行排序，择优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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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序规范原则：遴选工作将严格按照既定的阶段与步骤推进，确保工作有

序、高效，结果经得起检验。

二、申请人资格

为确保遴选工作公平、公正，并精准对接涉外知识产权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

申请参加本次试点班遴选的学生，必须符合以下资格条件。

（一） 遴选对象范围

本次试点班的遴选面向 2025 级全体本科在校学生。但法学卓越班（包括卓

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涉外卓越律师人才培养

试点班）的学生不在遴选范围之内。

（二） 申请条件

申请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基本条件，方可获得报名资格：

1.年级与在校时间要求：申请者须为在校学习满 1学年的一年级学生。

2.学业基础要求：申请者截至报名时，所有必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合格，且

无任何不及格记录。

3.外语能力要求：申请者需具备较为优异的外语能力。

上述任何一项条件不符者，将无法进入后续的绩点排序与面试环节。

三、遴选流程

为确保遴选工作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本次试点班遴选工作将严格遵循“资格

审核”“面试考核”与“结果公示”三个流程。各流程在教务处与数智法学院（知

识产权学院）的共同组织与监督下推进，旨在系统性地选拔出最具培养潜力的学

生。

1. 报名与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学生，在 2026 年 5 月 27 日（周三）晚 12

点前自愿提交报名申请。数智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将负责对所有申请人的资

格进行统一审查。



2. 面试考核：对于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由面试专家组进行面试。重点考

察其综合素质、表达能力、外语水平等多方面能力，并独立予以评分。

3. 成绩评定、录取与公示：面试结束后，根据每位考生大一成绩绩点和面

试成绩（各占 50%），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依据排序结果，取前 20 名拟录取进

入试点班。录取名单计划于 6月中旬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四、相关事项说明

未入选试点班的学生，将继续留在原专业学习，不受此次遴选影响。

经公示并被正式批准转入试点班的学生，其学籍将转入知识产权专业（涉外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试点班），且不得再申请转回原专业。

咨询与联系：

联系人：申老师

联系电话：39225255

联系邮箱：shuzhifa@shupl.edu.cn

mailto:shuzhifa@sh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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